
 

 

权力运行流程图 

1.八公山区公共租赁住房和租赁住房补贴申请及审核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申     请  

社 区 初 审 

报市住房保障部

门 

区住房保障部门资格核定 

 
城镇中等偏下及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向户籍

所在地社区或不设社区的街道、乡镇人民政府提出
申请，在淮就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外来务工人员
应由个人或工作单位统一向单位所在地社区或街
道、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。 

社区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请
人住房、人口、收入和财产状况提出初审意见。符合
条件的，社区自提出初审意见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
在申请人所在社区、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公示，公示时
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；公示期满 2 个工作日内，对
公示无异议或者经查证异议不成立的，将初审意见
和申请材料分别报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。 
 

街道、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自初审单位上报初审

结果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请人住房、人口、

收入和财产状况提出复核意见。符合条件的，复核单

位应自提出复核意见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在复核单

位辖区内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；公示期

满 2 个工作日内，对公示无异议或者经查证异议不

成立的，将复核意见和申请材料报区住房保障部门。 

根据市保障部门发布的比对结果，进行审查，经

审核符合条件的，由区人民政府住房保障行政主管

部门在本区政府网站等媒体上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

于 7 个工作日。 

市住房保障部门会同房管、民政、公安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、工商、地税、住房公积金管理等相关部

门对申请人进行信息采集，发布对比信息。 

街道、乡镇复审 



 

 

2. 保障性住房调换办事指南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 

 

 

申请人需参加当年审核后在规定时间段

内前往区住房保障部门登记调换房源房

号及个人信息 

由区住房保障部门审核，根据申

请户家庭情况上会研究讨论是否

予以调换 

通知申请人于规定时间内带相

应材料办理保障性住房调换 

调换房屋后予以公示 



 

 

3. 土地征收工作流程图 

 


